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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09年7月12日
市安委会组织召开全体成员单位会议
部署下半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7月10日，市安委会组织召开全体成员单位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下半年工作进行重点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市安委会副主任、安监局局长丛跃滋以及市安委会57家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黄玉银主持。
会上，市安监局丛跃滋局长首先代表市安委会向全体成员单位做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报告，随后，市公安消防、市政、建工、公安交管四　　部门汇报了各自下半年重点工作，最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作重点讲话。
首先，沈健同志对上半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一是服务保障大局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增强。二是组织领导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重点工作的开展有生有色。四是基础工业得到进一步夯实。其次，就如何强化市安委会工作职能进行了强调。一要进一步完善市安委会的决策运行机制。二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创新发展机制。再三强调隐患排查治理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要深入；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要强化。三要进一步完善薄弱环节的监督管理机制。要有主动防范事故的敏感性，认真吸取其他城市或同一类型的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微杜渐，结合实际抓好我们职责范围的事，努力确保我们的工作不留死角，不放过一个环节。
最后，沈健同志强调，要立足当前，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一是要盯住重点。进一步强化危化品、非煤矿山、建筑施工等高危行业安全检查，强化道路和水上交通执法力度，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强化自然灾害的预警预告预防工作。二是要狠抓源头。要求各重点行业领域，特别是高危行业的职能部门，都要加大源头治本之策工作力度，深入分析梳理当前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借鉴和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下决心、下功夫打破“瓶颈”，治理“顽症”。特别是对企业新、改、扩建项目，政府重点建设工程，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科学规范的审批联动机制，实行安全评价、评审先期介入，先期把关，确保不留后患、不留隐患，确保治标先要治本。三是要严格责任落实。重点强调了6条纪律：1、省市两级挂牌整改的重特大隐患，整改进度缓慢，监控措施不得力，引发重特大事故的，必须追究责任单位领导的责任；2、工矿商贸企业隐瞒事故隐患，导致重特大事故的，坚决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3、重点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安全措施、安全教育不到位，造成重特大事故的，坚决追究监管部门与施工企业的责任；4、发生道路交通重特大事故，因应急处置不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追究交管部门责任；5、发生火灾事故，因抢险救援不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追究消防部门责任；6、发生工矿事故，应急救援迟缓，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追究安监部门责任。 

报：省安委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玉银，市政府办公厅
发：各区县安委会，市安委会各有关部门
联系人：谷恒桦  83630320  13913941551   （共印50份）  
PAGE  
2

